
株教职改领字〔2021〕1号
 
关于做好2021年度基层中小学教师和

资深乡村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直单位职改部门：

为做好我市2021年度基层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工作，根据《关于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湘政发〔2019〕18号）、《关于建立湖南省基层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的实施意见（试行）》（湘职改办〔2020〕13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关于做好首次基层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湘教职改领字〔2021〕1号）、《关于印发<株洲市基层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实施办法（试行）>和<株洲市资深乡村教师职称评审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等有关精神和要求，现将我市2021年度基层中小学教师和资深乡村教师职称评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基层中小学教师

（一）评审范围

1.基层中小学正高级教师：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不满54周岁，且能到设岗学校服务满6年的在职在岗教师，方可申报推荐。

2.基层中小学高级教师：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不满55周岁，且能到设岗学校服务满5年的在职在岗教师，方可申报推荐。

3.基层中小学中级教师：符合申报条件且能到设岗学校服务满4年的在职在岗教师，方可申报推荐。

全省普通中小学、幼儿园在职在岗教师可按规定程序和条件对岗申报。为确保首次设岗有序实施，我市范围内的中小学教师申报本市的基层中小学教师岗位，原则上除市教育局直属学校的教师可以申报醴陵市、攸县、茶陵县、炎陵县的岗位，石峰区的学校可以申报云龙区的岗位外，其它各县市区的教师只在本县市区内对岗申报。

（二）推荐评审程序
1.公布岗位设置计划

基层中小学教师岗位按照《实施意见》相关规定,年度正高级、副高级基层中小学岗位设岗数量、设岗学校、基本要求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教育局汇总后向社会公布；中级基层中小学岗位设岗数量、设岗学校、基本要求由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教育局汇总后向社会公布。

2.申报人可自主选择参加全省统一或基层中小学教师系列职称评审，同一年度只能申报其中一种类型的职称。
3.参照《关于做好首次基层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湘教职改领字〔2021〕1号）的要求，组织个人申报、学校推荐、综合考核、市州确定拟推荐人选、形式审查等程序，在3月15日前向设岗学校主管部门提交申报材料。各县市区按照岗位数不超过1:3推荐参评基层中小学正高级教师；基层中小学高级教师参照此程序按照岗位数1:2推荐参评。基层中小学中级教师也参照此程序按照岗位数1:2由各县市区自行组织申报评审。
二、资深乡村教师

（一）评审范围

凡在乡村学校从教累计满 30 年的男教师、满 25 年的女教师，且截止2021年12月31日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2 年、申报时仍在乡村学校任教，目前还是中级职称、符合评审条件标准的教师。含2019年10月1日起，已办理退休手续的，退休时仍在乡村学校任教的中级职称、符合评审条件标准的教师。

（二）推荐评审程序

1.资深乡村教师职称认定在基层中小学教师评审时统筹评审，单列评价认定。
2.资深乡村教师职称评审不受通过比例和职数限制。评审中主要考查申报教师的基本条件、近 5 年教学工作量。对于不符合基本条件，或者近 5 年教学工作量未达到当地教育行政部门规定标准的，不予认定。
3.资深乡村教师职称评审拟通过人员的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4.通过资深乡村教师职称制度取得基层中小学高级教师职称的教师，原则上退休前不再调离学校。
三、材料要求及报送时间

（一）材料要求：申报基层中小学正高级教师岗位按照《关于做好首次基层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湘教职改领字〔2021〕1号）的要求提交材料。申报基层中小学高级和中级教师岗位参照上述要求，但可以不提供个人述职报告、评审表、教育教学工作考核表、公示表和真实性查询证明等pdf文件。申报资深乡村教师岗位材料和表格见附件3。
（二）报送时间：

2021年3月23日：攸县、茶陵县、炎陵县、石峰区、云龙区
2021年3月24日：醴陵市、渌口区、天元区、荷塘区、芦淞区
（三）报送地点：市教育局四楼党员活动室。报送材料时，按照湖南省发改委、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公布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湘发改价费[2018]224号）缴纳职称评审费。
四、其它有关要求

（一）严格执行公示制度。如申报参评人员情况公示表、推荐参评人员公示、评审结果公示等，接受群众监督。

（二）强化责任追究。各级要在同级纪检监察部门的全程监督下，严格按照有关政策和分级负责制的要求做好基层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工作。要畅通举报渠道，自觉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对举报信息应逐项予以调查核实，及时报告和反馈调查核实情况，如举报内容调查属实，要对涉及单位或个人进行严肃处理。对出现重大舞弊或失职事件的单位，要责成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做出深刻检讨，并视情节轻重对负责人及其他直接责任人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参评对象如被发现有弄虚作假、隐瞒歪曲事实真相、不如实填报相关信息、暗箱操作及程序不当等违纪违规行为的，要立即终止其参评资格；已获推荐资格的，即行取消其取得的相应资格；已取得职称的，一律予以撤销。有关专家或工作人员如发现有违纪违规行为的，视情节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联系人：李建明；联系电话：0731－22663735；电子信箱：1694101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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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株洲市各县市区22021年度基层中小学

正高级、高级教师岗位设置计划表

	县市区
	正高级设置
	副高级设置

	
	岗位数
	学校
	要求
	岗位数
	学校
	要求

	芦淞区
	0
	
	
	1
	株洲市芦淞区白关中学
	中学教师

	
	
	
	
	1
	株洲市芦淞区白关中心小学
	小学教师

	
	
	
	
	1
	株洲市芦淞区蚕梅小学
	小学教师

	
	
	
	
	1
	株洲市芦淞区大京学校（中学）
	中学教师

	
	
	
	
	1
	株洲市芦淞区光明山小学
	小学教师

	
	
	
	
	1
	株洲市芦淞区杨家桥小学
	小学教师

	
	
	
	
	1
	株洲市芦淞区长垅小学
	小学教师

	
	
	
	
	1
	株洲市芦淞区姚家坝中学
	中学教师

	荷塘区
	0
	
	
	1
	仙庾中心学校
	中学教师

	
	
	
	
	1
	明照小学
	小学教师

	
	
	
	
	1
	黄塘完全小学
	小学教师

	
	
	
	
	1
	龙洲完全小学
	小学教师

	
	
	
	
	1
	太阳小学
	小学教师

	株洲云龙示范区
	0
	
	
	1
	西塘小学
	小学教师

	
	
	
	
	1
	美泉小学
	小学教师

	
	
	
	
	1
	三搭桥小学
	小学教师

	
	
	
	
	1
	云龙香江学校
	小学教师

	
	
	
	
	1
	朴塘小学
	小学教师

	渌口区
	1
	淦田镇
中心学校
	初中教师
	1
	朱亭镇中心学校
	小学、初中

教师均可

	
	
	
	
	1
	渌口镇中心学校（鸿仙中学）
	

	
	
	
	
	1
	淦田镇中心学校（含龙门）
	

	
	
	
	
	1
	龙船镇中心学校
	

	
	
	
	
	1
	古岳峰镇中心学校
	

	
	
	
	
	1
	南洲镇中心学校
	

	
	
	
	
	1
	龙潭镇中心学校
	

	
	
	
	
	1
	渌口区第三中学
	高中教师

	
	
	
	
	1
	渌口区第一中学
	高中教师

	醴陵市
	1
	醴陵市

二中
	高中教师
	1
	醴陵市二中
	高中教师

	
	
	
	
	1
	醴陵市五中
	高中教师

	
	
	
	
	1
	李畋镇中心学校
	小学教师

	
	
	
	
	1
	白兔潭镇中心学校
	小学教师

	
	
	
	
	1
	浦口镇中心学校
	小学教师

	
	
	
	
	1
	王仙镇中心学校
	中学教师

	
	
	
	
	1
	沩山镇中心学校
	中学教师

	
	
	
	
	1
	东富镇中心学校
	中学教师

	
	
	
	
	1
	孙家湾镇中心学校
	小学教师

	
	
	
	
	1
	泗汾镇中心学校
	小学教师

	
	
	
	
	1
	沈潭镇中心学校
	中学教师

	
	
	
	
	1
	船湾镇中心学校
	中学教师

	
	
	
	
	1
	嘉树镇中心学校
	小学教师

	
	
	
	
	1
	明月镇中心学校
	中学教师

	
	
	
	
	1
	石亭镇中心学校
	中学教师

	
	
	
	
	1
	茶山镇中心学校
	中学教师

	
	
	
	
	1
	均楚镇中心学校
	小学教师

	
	
	
	
	1
	板杉镇中心学校
	中学教师

	
	
	
	
	1
	左权镇中心学校
	小学教师

	
	
	
	
	1
	枫林镇中心学校
	小学教师

	
	
	
	
	1
	官庄镇中心学校
	中学教师

	攸县
	1
	攸县

第三中学
	高中教师
	1
	黄丰桥镇柏市中学
	中学教师

	
	
	
	
	1
	鸾山镇中学
	中学教师

	
	
	
	
	1
	黄丰桥镇中学
	中学教师

	
	
	
	
	1
	丫江桥镇大桥中学
	中学教师

	
	
	
	
	1
	渌田镇中学
	中学教师

	
	
	
	
	1
	网岭镇槚山中心小学
	小学教师

	
	
	
	
	1
	桃水镇中心小学
	小学教师

	
	
	
	
	1
	第二中学（高中）
	高中教师

	
	
	
	
	1
	皇图岭镇市上坪中学
	中学教师

	
	
	
	
	1
	皇图岭镇高枧中学
	中学教师

	
	
	
	
	1
	宁家坪镇湖南坳中心小学
	小学教师

	
	
	
	
	1
	宁家坪镇坪阳庙中心小学
	小学教师

	
	
	
	
	1
	莲塘坳镇银坑中学高楼小学
	小学教师

	茶陵县
	1
	舲舫

中心小学
	小学教师
	1
	桃坑学校（中学部）
	中学教师

	
	
	
	
	1
	八团学校（小学部）
	小学教师

	炎陵县
	1
	下村乡学校
	小学、初中教师均可
	1
	下村乡学校
	小学、初中教师均可

	
	
	
	
	1
	策源乡学校
	

	
	
	
	
	1
	中村瑶族乡平乐学校
	

	
	
	
	
	1
	船形乡学校
	

	合计
	5
	
	
	67
	
	


备注：基本要求：符合《湖南省中小学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价及管理办法》（湘职改办〔2019〕8号）条件要求，取得“基教正高”后在设岗学校服务期限为6年，取得“基教高”后在设岗学校服务期限为5年，服务期内仅限在设岗学校聘任、不得再申报参与全省统一中小学教师系列职称评审，不得调动到非设岗学校。
附件2

株洲市各县市区2021年度基层中小学教师

岗位申报联系人

	县市区
	姓  名
	座机号码
	手机号码
	qq号码
	备注

	芦淞区
	汤立之
	0731-28580876
	13973367582
	834130304
	

	荷塘区
	凌敏
	0731-28477196
	18907332099
	504763781
	

	云龙区
	张万红
	0731-28689773
	13327331732
	576306626
	

	渌口区
	赵华翠
	0731-27689407
	13787819861
	914516324
	

	醴陵市
	傅明解
	0731-23287587
	13974109319
	513053992
	

	攸  县
	谭志刚
	0731-24211875
	15200455952
	414149764
	

	茶陵县
	刘正雄
	
	13974133965
	329677027
	

	炎陵县
	罗国健
	0731-26229364
	13907419587
	1807876883
	


附件3

株洲市资深乡村教师职称评审材料报送要求及种类

一、报送材料要求

1. 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工作统一使用“湖南省职称与专家管理系统”软件，按该软件设定的各类代码，准确完整采集上报申报参评人员基本信息电子档（工作单位栏的信息务必与学校（单位）公章名称一致）、申报参评人员花名册（一式2份，用A3纸打印）。

2. 湖南省基层中小学教师系列资深乡村教师职称评审申报参评人员基本信息花名册（见表2，用A4纸打印，同时提供表格电子稿）。

3. 各县市区各单位要加强对材料的审核把关，确保申报参评材料填写完整、准确真实，并实行“谁审核、谁签名（谁盖章）、谁负责”的责任追究制度。申报参评人员名册、电子信息、评审表、公示材料、其他参评材料及材料袋封面等信息须准确一致。

4. 申报参评人员参评资格及评审有效支撑材料截止时间为2020年12月31日。

二、《职称评审材料（一）》种类及要求

1. 相应学段教师资格证已验证的复印件，并且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合格（特殊情况除外）（1份）。

2. 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已验证的复印件（各1份）。

3. 任现专业技术职称的《资格证书》、《聘任（劳动）合同》或《聘任书》已验证的复印件（各1份）。

4. 近五年（2016—2020年度）《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原件或已验证的复印件（每年1份）。

5. 农村学校工作经历的佐证材料。

6. 身份证已验证的复印件（1份）。

7.已办理退休手续的提供退休审批表（1份）。

三、《职称评审材料（二）》种类及要求

1. 职称评审申报承诺书（见表1）。

2. 《湖南省基层中小学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见表3，一式2份，A4纸张双面打印）。“参评学科（专业）”按“湖南职称与专家管理系统”中的分支专业名称规范填报。

3. 个人述职报告（1份）。

4. 近五年的继续教育材料。

5. 近五年内一个学年的政治、业务工作笔记。

6. 《教育教学工作考核表》（见表4）。

7. 教学反思（1份）。总结本人任现职以来教学实践的得失，对教学实践中所秉持的教学理念（价值、目标、策略）以及教学体验（成功体验及失败体验）进行回顾、分析和审视。

8. 近五年内一学年的原始课表（幼儿园教师提供一个学年《活动安排表》）。

9. 近五年为中小学校学生讲授与申报参评学科一致的一个学年的完整原始教案（幼儿园教师提交与一个学年原始教案相对应的《班级幼儿成长档案》一套）。

10. 近五年内一个学年的听课、评课记录。

11. 《湖南省基层中小学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称申报参评人员情况公示表》（用A3纸打印，见表5）。

12. 《在乡村学校从事教学工作年限审核表》（用A4纸打印，见表6）。

四、材料整理及要求

（一）材料填写及整理的基本要求

1. 贴写材料原件或复印件等，应使用70g以上A4白纸作底。

2. 填写工整，不得任意涂改。报送的材料真实、完整、一致，不得漏项。

3. 审查核实手续完备，需加盖印章的栏目必须加盖印章。

4. 复印材料须由所在单位人事（职改）部门或送审单位审核，审核人须签名并加盖“原件已核”印章及人事部门或送审单位印章。

5. 职称评审材料实行“谁审核、谁签名（谁盖章）、谁负责”的责任追究制度。

6. 送审材料由本人或送审单位自留底稿。

（二）材料整理及装订

送审材料要严格分类整理、装订成册。

1. 不需装订的材料

(1)《湖南省基层中小学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一式2份）。

(2)政治、业务工作笔记原件。

(3)《教育教学工作考核表》（1份）。

(4)听课、评课记录原件。

(5)原始教案、指导方案、班级幼儿成长档案等。

(6)《湖南省基层中小学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称申报参评人员情况公示表》。

2. 装订成册的材料

除上述不需装订的材料外，申报参评人员所在单位应按 “职称评审材料（一）”和“职称评审材料（二）”二类，制作 “×××同志申报×××职称评审材料（一）”和“×××同志申报×××职称评审材料（二）”目录、封面，并按上述规定的排列顺序装订成册。

（三）材料袋标识及规格要求

1. 所有送审材料应装入送审材料袋内。材料袋的正面写明申报参评人员姓名、所在（送审）单位、申报参评何系列、何职称及何学科专业（其中申报参评艺术、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须注明到专业），并列出评审目录。材料袋的底端封口处应醒目地标明申报参评人员姓名及所在（送审）单位。 

2. 送审材料只装1袋，材料袋使用牛皮纸纸质袋，为防止材料袋在转移中破损，不可使用塑料袋和档案盒作为材料袋。

五、材料中的表格样式

表1：《职称评审申报承诺书》

表2：《株洲市基层中小学教师系列资深乡村教师职称评审申报参评人员基本信息花名册》

表3：《湖南省基层中小学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

表4：《教育教学工作考核表》

表5：《湖南省基层中小学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称申报参评人员情况公示表》

表6：《在乡村学校从事教学工作年限审核表》

表1

职称评审申报承诺书
本人承诺：了解国家、省市关于基层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制度的精神，熟悉湖南省基层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职称申报政策要求，自愿参加基层中小学资深乡村教师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取得该职称后不再申报参加全省统一职称评审，因申报方式选择对评审产生的影响，个人对此不提出异议，并按照政策规定执行。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表2
株洲市资深乡村教师职称评审申报参评人员基本信息花名册

填报人：                   核准人：                   市州教育（体）局（公章）                    

	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副高任职

年　　限
	行政职务
	学段
	工作单位
	是否为

乡村学校
	是否为

乡村教师

	示例
	张三
	男
	1963-03-23
	本科   
	20
	无
	初中
	醴陵市***中学
	是
	是

	
	
	
	
	
	
	
	
	
	
	

	
	
	
	
	
	
	
	
	
	
	

	
	…
	
	
	
	
	
	
	
	
	

	
	…
	
	
	
	
	
	
	
	
	

	
	…
	
	
	
	
	
	
	
	
	

	
	…
	
	
	
	
	
	
	
	
	

	
	…
	
	
	
	
	
	
	
	
	


注：乡村教师系指县市区人民政府驻地以外的乡镇中心区、村庄学校教师。

表3
湖南省基层中小学教师系列

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

          　    
	单位名称
	：
	

	单位代码
	：
	

	姓        名
	：
	

	身份证号
	：
	

	现专业技术
	
	

	职        称
	：
	

	申报专业技术
	
	

	职        称
	：
	资深乡村教师

	参评学科
	：
	

	填表日期
	：
	
	年
	
	月
	
	日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制
填　表　说　明

1. 本表供中小学教师评审专业技术职称使用。1－11项由本人填写或单位人事职改部门填写并签字盖章认可；12－16项由各级组织按程序填写。

2. 本表第2项中“聘用情况”填写取得现专业技术职称后专业技术职务聘用情况；第3项“学习类型”填全日制、自考、函授、电大、夜大、职大、其他。

3. 手工填写本表，需用钢笔或毛笔填写，内容要具体、真实，字迹要端正、清楚；采用计算机打印本表，则正反两面均需打印，并用胶固定装订线。凡签名处须本人手工签名。

4. 打印本表不得修改栏目，如填写内容较多须扩大表格行距，须保证最后一页为双数，且不得另行装订封面、封底。

5. 本表一式二份，一份存个人档案，一份存评审机构。
1. 基本情况

	姓名
	
	身份

证号
	
	照片

	性别
	
	出生

年月
	年　月
	出生地
	
	

	民族
	
	政治

面貌
	
	参加工

作时间
	年　月
	

	现从事专业技术

工作年限
	年
	现从事

专业
	

	现专业技术职称 
	
	取得

方式
	
	取得

时间
	年　月

	审批机关
	
	证书

编号
	


2、专业技术职称聘用情况

	任职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名称
	工作部门及岗位
	聘用专业技术职称

及担任行政职务

	
	
	
	


3. 学历、学位情况

	学历
	学位
	毕业时间
	毕业学校
	所学专业
	学习类型
	学制

	
	
	
	
	
	
	


4. 主要工作经历

	起止年月
	工作单位
	工作岗位
	从事专业

或项目
	单位签章

	
	
	
	
	


5. 近五年承担教育教学工作情况（逐年填写）

	起止年月
	讲授课程名称及其他教学任务 
	学生

人数
	所在

年级
	总学

时数
	单位签章

	
	
	
	
	
	


6. 考核情况

	近5年年度考核情况

	年
	年
	年
	年
	年

	
	
	
	
	

	近5年年度继续教育情况

	年
	年
	年
	年
	年

	学时
	学时
	学时
	学时
	学时


7. 农村学校任教情况登记表

	何年何月

（起止时间）
	在何农村学校

或薄弱学校任教
	任教

学科
	任教班级
	周课时数
	任何行政职务

（含班主任）

	
	
	
	
	
	

	
	
	
	
	
	

	
	
	
	
	
	

	
	
	
	
	
	

	
	
	
	
	
	

	
	
	
	
	
	

	
	
	
	
	
	

	任教期间

师德表现、

教育教学工作情况
	

	该同志人事

档案中记载

的工作简历
	          查阅档案的人事干部签字：

         查阅档案的证明人签字：

	学校审核意见
	经认真核实，该同志具有农村学校任教        年以上的经历。 

校（园）长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认定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市州教育主管部门认定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8. 真实性审核责任卡

	姓　名
	
	性别
	
	现任职务
	
	任职时间
	

	申报职称
	
	专业
	
	专业工作年　　限
	
	是否破格
	

	学历证书
	颁发时间
	
	颁发学校
	
	编号
	

	
	证明人
	专技职务（职称）

行政职务
	
	身份证

号码
	
	签名
	

	
	
	专技职务（职称）

行政职务
	
	身份证

号码
	
	签名
	

	资格证书
	任职资格
	
	专业
	
	发证时间
	
	编号
	

	
	证明人
	专技职务（职称）

行政职务
	
	身份证

号码
	
	签名
	

	
	
	专技职务（职称）

行政职务
	
	身份证

号码
	
	签名
	

	聘任书
	首聘时间
	
	续聘时间
	
	编号
	

	
	证明人
	专技职务（职称）

行政职务
	
	身份证

号码
	
	签名
	

	
	
	专技职务（职称）

行政职务
	
	身份证

号码
	
	签名
	


	教案材料
	份数
	
	学年
	
	学科
	

	
	证明人
	专技职务（职称）

行政职务
	
	身份证

号码
	
	签名
	

	
	
	专技职务（职称）

行政职务
	
	身份证

号码
	
	签名
	

	年度考核材料
	份数
	
	考结

核论
	年
	年
	年
	年
	年

	
	
	
	
	
	
	
	
	

	
	证明人
	专技职务（职称）

行政职务
	
	身份证

号码
	
	签名
	

	
	
	专技职务（职称）

行政职务
	
	身份证

号码
	
	签名
	

	继续教育证书
	   年    学时
	   年    学时
	   年   学时
	  年    学时
	   年    学时

	
	证明人
	专技职务（职称）

行政职务
	
	身份证

号码
	
	签名
	

	
	
	专技职务（职称）

行政职务
	
	身份证

号码
	
	签名
	

	部    门

负 责 人

审核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单位主管

领导审核 意    见
	                       （单位盖章）

签名                   年   月   日


9. 个人自我评价

	


10. 个人承诺

	本人郑重承诺：以上表格所填报的各项材料、数据等为本人填报，真实有效。若有虚假，愿意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人社部40号令） “申报参评人员通过提供虚假材料、剽窃他人作品和学术成果或者通过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职称的，撤销其职称，并记入职称评审诚信档案库，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记录期限为3年”的规定，接受处理。无论什么时候，经核查发现存在有违纪违规取得职称的行为，同意撤销该职称，并同意将据此获得的后续职称或其他权益也一并取消。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11. 单位推荐意见

	申报人所在单位测评、公示结果，初审及推荐意见

	           同志〔□专技岗人员   □管理岗人员（含□“双肩挑”人员）〕           
               职称申报材料       月       日至       日在              （地点范围）公示，公示结果：                 。通过          （方式）进行职业操守、从业行为和科研诚信测评，测评结果：                。资格初审意见：                 。
同意推荐           同志参评。

   经  办  人：

（公章）

   负　责　人：　　　　　　　　　　　　　　　　　　    年　　月　　日




12. 申报人所在单位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及呈报意见

	审核意见：                      。

同意             同志呈报。
经  办  人：

（公章）

负　责　人：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

同意             同志呈报。
经  办  人：

（公章）

负　责　人：　　　　　　　　　　　　　　　　　　    年　　月　　日


13. 申报人所在单位主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及呈报意见

14. 评委会组建单位人事（职改）部门材料复核意见

	经  办  人：

                                                                 （公章）

　负　责　人：　　　　　　　　　　　　　　　　　　　　年　　月　　日


15. 评委会材料复审意见

	（公章）

　负　责　人：　　　　　　　　　　　　　　　　　　    年　　月　　日


16. 评审审批意见

	专家评议组或同行专家意见
	　　　签　　字：　　　　　　　　　　　　　　　　　　　　年　　月　　日

	评审组织意见
	评委人数
	出席人数
	表　决　结　果
	备　注

	
	
	
	赞成人数
	
	反对人数
	
	

	
	经评审，　　　 　　　同志符合　　　　　  　　　　 条件。

　　　　　　　　　　　　　　　　　　　　　　　　　　　　（公章）

　　　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职改部门意见
	  经   办  人：

　　　　　　　　　　　　　　　　　　　　　　　　　　　（公章）

　负　责　人：　　　　　　　　　　　　　　　　　　年　　月　　日



	资格确认文号
	
	资格证统一编号
	


表4
教育教学工作考核表
	单    位：
	

	姓    名：
	

	身份证号：
	

	现专业技术职称：
	

	申报专业技术职称：
	资深乡村教师

	分支专业：
	


填 表 日 期： 　　　　年　　 月　　 日

湖南省教育厅制

填　表　说　明

1. 本表供评审基层中小学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称使用。1－6项由本人填写，审核人审核；7项由学校（单位）填写。

2. 表中“审核人”是指学校（单位）主要负责人或主管教学工作的负责人。

3. 手工填写本表，需用钢笔或毛笔填写，内容要具体、真实，字迹要端正、清楚；采用微机打印本表，则正反两面均需打印，并用胶固定装订线。

4. 本表一式一份，不装订。

1. 基本情况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  历
	
	学位
	
	所学

专业
	
	毕业时间
	

	教师资格证

类　　　型
	
	教师资格证书

编　　　　号
	


2. 教育教学工作获奖情况

	时　间
	获奖工作

内　　容
	获奖名称
	本人角色

及 排 名
	颁奖单位(部门)
	审核人签名 

	
	
	
	
	
	


3. 教学事故情况

	时　间
	事　故　情　况
	处理结果
	审核人签名

	
	
	
	


4. 担任班主任或学生辅导工作情况

	审核人签名：


5．任现职以来完成教学工作情况

	教学工作量
	教学工作质量评价结果

	学年学期
	讲授课程名称

(含指导毕业设计、论文、实习等)
	授课班   级名称
	学生    人数
	教学时量
	学生评价
	同行评价
	督导评价
	学校教学   测评等级

	
	
	
	
	周学时
	总课时
	
	
	
	

	
	
	
	
	
	
	
	
	
	

	
	
	
	
	
	
	
	
	
	

	
	
	
	
	
	
	
	
	
	

	
	
	
	
	
	
	
	
	
	

	
	
	
	
	
	
	
	
	
	

	工作量核实
	教务负责人签名：                         教务部门盖章 ：      


	教学测评        结果核实
	教学测评管理部门盖章：




注：教学测评等级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等。

6．承担其他教育教学工作情况

	指导学生情况
	

	指导年轻教师进修提高情况
	

	实验室建设工作情况
	

	参与学科专业建设教学管理等工作情况
	

	单位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名：


7．单位对个人教育教学情况定性综合分析

	从教学态度、教学能力、教学水平、教学方法、教学效果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定性分析

        审核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表5
湖南省基层中小学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称申报参评人员情况公示表

单位 　　　　　         　　　 姓名   　        　　　申报职称  资深乡村教师  　　　　　　学科（专业）　　　　　　　　　　　　
	基本情况
	近五年以来主要工作经历和业绩

	姓  名
	
	出生年月
	
	主要工作经历
	

	性  别
	
	参加工作时间
	
	
	

	所学专业
	
	现从事专业
	
	
	

	现任专业技术职称及任职时间
	
	
	

	计算机、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考试

（水平）情况
	
	是否破格
	
	
	

	学历、学位情况(从高中及以上逐一填写)
	近五年教学工作
	　　　项目

年度
	教学工作量(学时)
	师德师风主要业绩
	

	学历
	学位
	毕业时间
	毕业学校
	所学专业
	学习类型
	
	
	课堂教学
	实践教学
	课外活动
	
	

	
	
	
	
	
	
	
	
	
	
	
	
	

	
	
	
	
	
	
	
	
	
	
	
	
	

	
	
	
	
	
	
	
	
	
	
	
	
	

	近五年年度考核情况
	
	
	
	
	
	
	

	考核

年度
	
	
	
	
	
	
	
	
	
	
	
	

	考核

结果
	
	
	
	
	
	
	
	
	
	
	
	

	农村学校任教情况
	班主任工作经历和业绩
	
	指导青年教师经历和业绩
	

	任教时间
	学校名称
	任教学科
	任教班级
	
	
	
	

	
	
	
	
	
	
	
	

	
	
	
	
	
	
	
	

	
	
	
	
	
	
	
	

	
	
	
	
	
	
	
	

	
	
	
	
	
	
	
	

	近五年以来继续教育情况(培训经历)
	教育教学水平或教学管理主要业绩
	
	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主要业绩
	

	项目名称
	机构名称
	培训时间
	考核成绩
	培训结果
	
	
	
	

	
	
	
	
	
	
	
	
	

	
	
	
	
	
	
	
	
	

	
	
	
	
	
	
	
	
	

	
	
	
	
	
	
	
	
	

	
	
	
	
	
	
	
	
	


公示结果（有异议/无异议）：

单位（公章）：                                                       单位审核责任人签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表6
在乡村学校从事教学工作年限审核表

	姓    名
	
	性别
	
	参加工作
时    间
	

	现工作单位及职务
	
	现聘任
职  称
	

	申报职称系列
	
	申报职称级别：
	

	个人简历
（写明
乡村学校教学工作经历）
	    年  月至    年   月在         从事      教学工作，累计   年   个月，证明人      
    年  月至    年   月在         从事      教学工作，累计   年   个月，证明人      
    年  月至    年   月在         从事      教学工作，累计   年   个月，证明人      
    年  月至    年   月在         从事      教学工作，累计   年   个月，证明人      
    年  月至    年   月在         从事      教学工作，累计   年   个月，证明人      

	本人承诺
	本人郑重承诺：我所填写的教学工作年限证明信息准确、有效，没有弄虚作假等违反诚信的行为。对违反以上承诺造成的后果，本人自愿承担相应责任，并按有关规定执行。
	本人签名：


	工作单位审核意见
	经审核，以上内容情况属实，均属于乡村学校从事教学工作经历。该同志在乡村学校从事教学工作年限共计为   年   个月，同意推荐申报。
                                       单位盖章
校长(签字)：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主管部门盖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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